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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农发〔2026〕197号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关于转发《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
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委属相关单位、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十条政策的通知》（渝府办发〔2026〕5号）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渝府办发〔2026〕22号）文件精神，确保贴息政策精准、高效落地，现将《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项目实施细则》转发给你们，请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切实扛起属地宣传、摸排服务主体责任，做到政策宣传全覆盖、无死角、不漏一户企业。委属相关单位对照细则，做好行业企业政策宣传，主动靠前服务、协助主体申报，县辖区符合申报条件的食农加工主体于2026年7月7日前将2026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申报资料纸质件（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息申报表、营业执照、贷款合同、放款凭证或借据、金融机构盖章的贷款贴息审核表、利息支付凭证，以及能够证明贷款用于规定用途的支出凭证、承诺书、开户许可证等）一式2份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老教委301室），同时报送电子件。

附件：1.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
2.石柱县2026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申报表
3.石柱县2026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审核表
4.承诺书模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7月1日


（联系人：崔俊娟；联系电话：15213750988）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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